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舆情及新媒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舆情监

测，规范负面和敏感信息处理流程，有效防范和化解负面舆情，保证

公司新媒体合规有效运行，为公司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舆情，包括正面和负面舆情的监测分析和处

置，重点是媒体上出现的有损公司形象和声誉、对生产经营和公司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涉及公司及所属企业的新闻报道、负面言论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新媒体，主要包括公司及所属企业官方网站、

微信、微博等。 

第二章   舆情监测与处置 

第四条  舆情的监测 

（一）公司层面 

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舆情监测。 

舆情监测主要针对相关行业新闻、科技新闻、公司和所属企业新

闻等，也可根据需要加大监测范围；着重搜索公司主要领导、公司和

所属企业名称、科研技术、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关键词，并根据不

同时期的热点问题添加相关搜索项目。 

舆情监测人员需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实时全媒体监测。工作日以邮



件形式、周末及节假日以短信形式向部门负责人上报监测结果。若无

敏感和负面信息，须做出“无敏感和负面信息”的说明；若发现敏感

和负面信息，要及时上报报道原文、消息来源、作者姓名、发表日期、

原文链接地址以及相应状况评估；若无法准确判断信息性质，也须上

报。 

（二）所属企业层面 

公司各所属企业设立舆情工作责任部门负责本企业舆情监测，逐

级参照执行。监测范围、监测重点、监测形式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

定。 

第五条  舆情的分级 

以传播的范围和所造成的影响为划分依据，分特大舆情、重大舆

情、较大舆情和一般舆情四级。 

特大舆情：指对公司影响特别重大的负面舆情。包括：被党和国

家领导人批示或关注的事件；被中央媒体头版、主要网站首页、国外

媒体报道，容易引起较大关注的事件。 

重大舆情：指对公司影响重大的负面舆情。包括：被国务院国资

委、地级市（含）以上党政有关部门、上市公司监管部门来电来函质

询的事件；涉及公司的事件；被中央媒体其它版面、其它栏目报道；

出现在主要网站首页其它栏目。 

较大舆情:指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负面舆情。包括：被省部级媒体、

行业媒体报道；出现在主要网站非首页或者二级频道；出现在行业和

地方重点网站首页新闻栏目，被置顶和加粗；被高人气论坛、社区、



贴吧等置顶发表。 

一般舆情:指除特大舆情、重大舆情、较大舆情之外的舆情。 

第六条  舆情的报送 

（一） 及时报告。 

公司发生较大及以上舆情，应在第一时间了解舆情有关情况，根

据舆情等级及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向公司相关领导报告，必要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 

各所属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舆情，必须及时向公司报告。公司接

到报告后，应在第一时间了解舆情有关情况，根据舆情等级及有可能

产生的后果，向公司相关领导报告，必要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二） 定期报告。 

公司如发生一般舆情，需由证券事务部汇总舆情，当月最后一个

工作日前以书面和邮件形式报告公司相关领导。 

各所属企业如发生一般舆情，应汇总本公司舆情，当月最后一个

工作日前逐级报送至公司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部以书面和邮件形式

报告公司相关领导。 

第七条  舆情的处置 

证券事务部监测或接收到较大以上舆情后，要第一时间报送至相

关领导、部门及人员，特重大舆情公司应由相关领导牵头视情况启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应急预案工作组。证券事务部和所属企业配

合应急预案工作组同步开展实时监控，密切关注舆情变化，应急预案

工作组根据情况采取多种措施控制传播范围。 



（一）迅速调查、了解事件真实情况，与相关单位和部门会商应

对口径。 

（二）及时与刊发媒体沟通情况，协调弱化处理，减少关注度。 

（三）与中央媒体、有影响的市场化媒体、行业媒体和新媒体沟

通，防止媒体跟进导致事态进一步发酵。 

（四）因网络发帖或微博、微信引发的重大负面舆论，要尽量联

系发帖人，真诚沟通。 

涉及公司的舆情，由证券事务部负责联系。涉及所属企业的舆情，

一般舆情由各所属企业自行联系；较大舆情以上在公司相关领导指导

下，由公司证券事务部组织协调，各所属企业联系。 

第八条  修复社会形象 

舆情趋于平稳后，由公司或涉及所属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加大正面

宣传力度，公开强化有关管理举措，消除舆情影响，修复公司整体形

象。 

第九条  处置工作总结 

舆情处置结束后，证券事务部和涉及所属企业要对舆情的发生、

传播和处置全过程进行总结，不断完善处置流程，提升舆情处置水平。 

第三章   新媒体管理与维护 

第十条  新媒体的注册 

以公司名义注册的新媒体账号需填写新媒体建设运营审批表（见

附件），并报请公司主管领导审批同意，由相关部门负责注册、维护



及管理。各级团体、个人不得以公司名义注册新媒体账号。员工个人

不得注册以公司名称命名或使用公司标识的新媒体账号。 

第十一条  新媒体的管理 

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新媒体管理工作。公司所属企业开通网站、

微信、微博等应逐级向证券事务部备案。 

第十二条  新媒体的运营维护 

证券事务部负责公司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日常运营维护，主要包括

选题策划、栏目设置、信息采编、审核、发布、推送等工作。具体如

下： 

（一）信息发布 

1、发布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发布的有关规定；

与公司业务关联密切，包括公司的重要事件、重大活动、科研成果、

重点工程进展、转型成绩、先进典型、以及行业知识等；可读性强，

图文并茂，富有感染力，符合新媒体受众心理，形成特色栏目。 

公司在新媒体上发布的信息与公司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内容相同或者有重合部分时，信息发布时间不得早于前述公告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发布的时间。 

2、发布流程：发布信息需协商相关部门、由证券事务部负责人

审阅，报公司相关领导审核后发布。 

（二）信息报送 

信息经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及各所属企业主管领导审批后，适时选

取最新信息报送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部择优选取信息在新媒体平台



推送，借助新媒体矩阵，扩大公司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三）后台运营 

积极组织和参与网络互动活动，参加新媒体运营培训；密切监控

官方新媒体走势，及时掌握“粉丝”增减情况，对“粉丝”的问题进

行答复，跟踪评估传播效果。 

（四）其他工作 

结合公司实际，定期或不定期召集碰头会，分析内容的浏览、点

赞和转发趋势，确定工作重点和方向，策划选题思路和形式。 

所属企业运营维护新媒体时，逐级参照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修订权及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制度》等的规定执行。本办法如与前述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等相冲突，按前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规章、制度等的规定执行，并立即修订，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附件：新媒体建设运营审批表 

 


